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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标题】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办法 

【发布部门】西藏自治区人大(含常委会) 
【发文字号】西藏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公告1999

年1号 

【批准部门】  【批准日期】 

【发布日期】1999.04.02  【实施日期】1999.04.02 

【时效性】现行有效  【效力级别】省级地方性法规 

【法规类别】选举  【唯一标志】16789780 

【全文】 

西藏自治区七届人大常委会公告 

 （[1999]1号）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西藏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西藏自

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现予公

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 

 

       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西藏自治区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保证我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义务，充分发挥代表作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

《代表法》）的规定，结合西藏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自治区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的利益

和意志，依法行使国家权力。 

  第三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当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依法行使代表职权，履行代表

义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能出席会议时，应于会前请假。在拉萨居住或工作，选区在各地区的代

表可以向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请假，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批准；

在地县居住或工作的代表，可以向选区所在地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地区工作委员会请假，

由各地区工作委员会批准，并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备案；选区在拉萨市的代表，应

通过拉萨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向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请假，由自治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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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批准。 

  拉萨市、各县（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能出席会议时，应于会前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请假，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不能出席会议时，应当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副主席许

可。 

  在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不能出席会议时，应向所在代表团团长请假，由团长批准，并报大

会秘书处备案。 

  代表未请假或者请假未获批准，两次不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的，依法终止其代表资格，由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通知代表原选举单位或者原选区，并予以公

告。 

  第四条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有权依法提出议案。议案应当有案由、案据和方案。提出

制定或者修订地方性法规的议案，应当附有法规草案或者修正案草案。 

  议案应在主席团规定的提出议案的截止日期前提出。 

  第五条 提议案的代表可以受邀请列席议案审查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审议议案的

会议，发表意见。 

  第六条 代表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各项选举，有权依法联名提出候选人，并用书面的方式向

主席团说明推荐的理由。 

  第七条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依法联名提出的质询案，应当是本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工

作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贯彻执行宪法、法律、法规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决议、决定

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质询案按照大会主席团的决定，交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在会议期间作出答复。答复的方式由大会主

席团决定。 

  提出质询案的代表半数以上对答复不满意的，经主席团决定，由受质询机关再作答复。 

  第八条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依法提出的罢免案必须写明罢免对象及理由。被提出罢免

的人员有权依法提出申辩意见。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 

  提议应写明调查的对象、问题、内容和要求，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决定。调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由主席团在代表中提名，由大会全体会议通过。 

  第十条 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依照有关法律和《西藏自治区人民

代表大会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工作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展闭会期间的

活动。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地区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所在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 

  第十二条 代表应当积极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及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办事

机构、工作机构或者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组织的代表活动。因故不能

参加的，应当向组织活动的机关请假。 

  第十三条 代表按照便于组织和开展活动的原则组成代表小组。上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参加

下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小组的活动。 

  第十四条 代表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 

  （一）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及本级和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精神； 

  （二）围绕法律、法规、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决定的贯彻实施情况，进行调

查、检查和视察； 

      搜索律师律所

律师姓名或律所名称

  

省/自治区/直辖市

---全部---

市/自治州

---全部---

执业专长

 - 全部 -

 高级搜索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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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系人民群众，走访选民，听取并收集他们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四）学习和交流代表工作经验； 

  （五）参加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自治区人大地区工作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

席团及主席、副主席组织安排的其他活动。 

  第十五条 代表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安

排，围绕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题，参加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及有关单位的视察，有

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应到会听取代表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六条 代表个人可以持代表证就地视察，代表若干人也可以联合视察，视察的单位、内容由

代表自行确定。 

  代表视察时不直接处理问题。 

  代表参加有组织的视察和进行个人持证视察，均应在视察结束后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

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提交视察报告。 

  第十七条 代表视察时，遇有与代表本人或者近亲属有关的案件及与代表本人或其近亲属有利害

关系的其他事项，应当回避。 

  第十八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权依法联名提议临时召集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第十九条 代表按照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的组

织安排，参加代表评议、执法检查和工作检查。被评议检查的国家机关和单位，应如实向代表介绍情

况，提供有关材料，听取代表意见，并根据代表评议、检查所提出的建议、批评意见进行整改。 

  第二十条 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依法享有《代表法》规定的特别司法保护权。 

  第二十一条 代表受到拘禁或限制人身自己时，应当主动表明代表身份，并有权向本级人民代表

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主席、副主席提出申诉。

  第二十二条 代表受选区或者选举单位的监督。 

  代表应当与选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保持密切联系，采取召开座谈会、走访、通讯、接待来访等多种

形式，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回答选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对代表活动的询问，认真执行代

表职务、协助本级人民政府推行工作。 

  代表不在选区居住或者不在选举单位所在地工作的，应视情到选区或者选举单位参加代表活动。 

  第二十三条 代表出席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和在闭会期间参加视察、执法检查、评议、列席会

议、参加代表小组活动，代表所在单位应当给予时间保证，并按正常出勤对待，享受所在单位工资、奖

金、福利和其他待遇。 

  无固定工资收入的代表执行职务时，由本级财政给予补贴。 

  第二十四条 代表活动经费，每年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实际需要提出计划，列

入本级财政预算。无乡级财政的，列入县级财政预算，由财政部门拨付，专项使用。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地区工

作委员会确定专人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服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以及各地区工作委员会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

会，应通过定期走访代表，召开座谈会，建立代表接待制度，受理代表来信来访，组织专题活动等多种

形式，保持同代表的联系。 

  第二十六条 一切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代表的权利，有义务协助代表执行职务。对拒绝履行义

务，阻碍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对代表执行职务进行打击报复的，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和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主席、副主席责成有关部门查明情况，依法处理。有关部门应

当将处理结果报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主席、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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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条 代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出辞职： 

  （一）因病、因事等原因，离开本行政区一年以上不能履行代表职务的； 

  （二）虽未办理户籍关系转移，但已调动或其他原因离开本行政区域的； 

  （三）有其他原因确实不能坚持履行代表职务的。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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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推荐：

No. 标题 发布日期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关于做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

决定》施行前有关工作的通知

20050727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做好过渡期相关

工作的通知

20050714

3 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细则(2005修正) 20050520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2004修正) 20041027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2004) 20041027

6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两国在北部湾领海、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协定》的决定

20040625

7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西兰领事协定》的决定 20040625

8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的决定 20040625

9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0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

20040314

10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的决议 20040314

  北大法宝---中国法学期刊库，为从事法律实务和法律学习研究的法律人士专门打造，提供专

业的法学期刊服务，已成功收录国内27家法学期刊全文、9家法学核心期刊目录，全文文献共70000

余篇，是国内最全的专业法学期刊数据库。文章观点犀利，眼光独到，集理论性、学术性、实践性

于一身，是国内外法学高端学者的智慧结晶，可以有效的帮助您了解最新法学动态，拓宽办案思

路，提升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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